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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大昆山市
创业担保公司实施方案的通知

昆山开发区、昆山高新区、花桥经济开发区、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各城市管理办事处，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关于进一步做大昆山市创业担保公司实施方案》业经市政府第20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昆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9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进一步做大昆山市创业担保公司实施方案

为充分发挥国有担保公司开展市场化担保服务的积极作用，助推政府债务管理改革，有效缓解区镇融资难题，持续完善全市金融体系，着力营造良好金融生态，更好地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担保法》《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增资金额及杠杆比例
对市创业担保公司进行增资，增资总规模为10亿元，其中，市、区镇各承担5亿元。首期增资金额为5亿元，市、区镇各承担50%（详见附表）。新增资本金通过市财政授权国资办注资创业控股集团的方式专门用于增资需要。增资后，市创业担保公司的实收资本为15亿元，将最高以8—10倍的杠杆为区镇、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增资后为单个镇属平台提供单笔融资性担保金额最高达1.5亿元。

二、增资后风险防范
1. 总额管控。为防控系统性风险，谨防出现融资规模过度扩张、贷款集中到期等情况，由市财政局对各区镇每年的融资总担保额度进行管控，并按序时进度对区镇原有贷款进行置换。

2. 风险隔离。各区镇融资担保业务由市创业担保公司专业团队进行管理，并设置独立账册独立核算，资金分散存入各大银行，实行专户管理。
3. 项目管控。单个项目担保额度一般控制在5000万元左右，各区镇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1亿元。对于融资资金需求超过限额的，由市创控集团牵头召开 “三重一大” 评审会议，综合考虑项目对全市产业链贡献度、重要性以及反担保等因素，综合评议确定。
4. 设定反担保。根据实际情况，由区镇融资的平台公司作为贷款的借款主体，并提供相关形式的反担保；但市创业担保公司不得要求或接受区镇以任何形式提供相关保证或承诺。
三、区镇融资担保项目的业务流程
1. 担保项目审批。参照既往政策性贷款担保流程，由市创业担保公司与银行分别进行独立审核，并完成调查报告。

2. 保后检查与管理。各区镇融资平台公司应积极配合市创业担保公司开展保后检查工作，对担保项目进行跟踪评价，按期提交财务报表等相关材料。市创业担保公司应分区镇做好贷款担保统计，按季度将担保情况报送市财政局、国资办。对于镇属平台出现资金紧张无法按时还款情况的，由创业担保公司及时上报市财政局、国资办，并做好贷款回收预案。

3. 代偿与追偿管理。对于需要代偿的项目，市创业担保公司应及时向市财政局、国资办报备。对于区镇的贷款担保业务发生代偿的，应立即停止对其新增融资担保业务，直至收回代偿款为止。市创业担保公司应及时按月将代偿情况和回收情况报送市财政局、国资办。按市场化原则，市创业担保公司享有对借款人司法诉讼追偿的权利。

4. 担保费率及考核奖补。考虑到区镇融资担保业务的低风险、降低区镇融资成本等因素，按照担保额度的0.5%/年收取担保费。由于创业担保公司收取的担保费实际上已明显低于市场水平，应对担保公司设立更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对有效完成区镇债务置换目标的，给予适当奖励补贴。                   
附件：各区镇首期增资创业担保公司明细表
附件

各区镇首期增资创业担保公司明细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区镇
	原出资情况
	本期拟增资
	合  计

	1
	开发区
	
	5000
	5000

	2
	高新区
	
	5000
	5000

	3
	花桥
	
	3000
	3000

	4
	张浦
	2000
	2000
	4000

	5
	周市
	
	3000
	3000

	6
	巴城
	2000
	1500
	3500

	7
	千灯
	2500
	500
	3000

	8
	陆家
	2000
	1000
	3000

	9
	淀山湖
	1000
	1500
	2500

	10
	锦溪
	
	2000
	2000

	11
	周庄
	
	500
	500

	合计
	9500
	25000
	34500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委各部门，

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

	昆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9月15日印发


— 1 —


